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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法庭，其电子诉讼平台已有13万余人注册，共受理

各类案件5万余件，[2]展现“数字治理”的四川模式。

（三）现代新质：显现公共法律服务效率智能特性

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要求，四川省公共法律服务建

设体现了智能化、快捷型、便利性的发展特色。

一是体现便捷化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实现公

共法律服务线上沟通、远程会见、掌上办理等应用，极

大地提升服务效率和功能，让公共法律服务易用易得。

二是体现自主化。可根据个人意愿和事项实现自主

选择平台和服务模式，提供超市式产品供给，实现因人

而异、精准细致。如为农民工群体开设欠薪专项法律援

助，2023年，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共办结农民工法律援助

案件1.4万余件，为农民工讨回欠薪或挽回经济损失2.1亿

元。[3]

三 是 体 现 电 子 化 。 在 传 统 文 书 、 字 面 服 务 的 基 础

上优化电子服务，建设“电子文书库”“电子证照库”

等，推进个案二维码，实现扫码服务；将电子信息库数

据用于决策风向把握、分析模块建立，为公共法律服务

的决策研判提供科学依据，实现风险预防、智能感知、

精准服务等功能。

当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辨识

四川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体量以及质量上存在

服务资源分布不均、供给不充足等现象，各层级发展进

程不一，服务的精准性、前沿性、开放性等尚需提升。

（一）省级公共法律服务统一标准尚未建立，现有

标准存在短漏

四川于2020年获批了全国首个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

试点项目，对国家标准进行了全面贯彻和扎实推进。但

省级层面创建的标准没有实现全延伸，在现有公共法律

服务的各项职能板块中，根据《公证机构标准化创建实

施方案》从硬件建设、内部管理、业务拓展、质量保障

等方面对全省公证业务制定了五大项60小项考评标准，

《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明确了司法鉴定“四大类”管理

内容，此外，其他领域没有明确省级标准，部分业务仅

有市级标准，不能给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提供全面覆

盖的统一指导，不利于整体推进。

（二）省内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，基层

建设资源短缺

全 省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资 源 集 中 在 成 都 及 其 周 边 地 区

以及各市州中心城市，三州民族地区、偏远山区和农村

地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较为紧缺，人才短缺问题突出，

供需矛盾较大。以自贡市为例，全市共有32家律师事务

所、执业律师394名，与近330万人口总数相比，每万人

法律服务人员数还不到2人，存在较大缺口；市中心律师

人数占全市的58%左右，而基层资源短缺，有的县区甚

至只有1-2个律所，公共法律服务需求难以满足。同时，

区县及乡村的法律服务机构普遍规模小、场所设施不完

善，机构选址、区域划分、办公面积、设施设备等不完

全 符 合 建 设 标 准 ， 导 致 基 层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业 务 开 展 受

阻。如，很多基层机构缺乏适老、助老设备，没有无障

碍设施，无法满足老年群体及残障人士服务需求。

（三）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优质高端资源不足，涉外

服务建设滞后

整 体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体 系 中 高 层 次 法 律 服 务 机 构 较

少、高端公共法律服务业务发展欠缺、专业支撑和品牌

优 势 缺 乏 、 非 诉 讼 法 律 服 务 业 务 有 短 板 等 问 题 较 为 明

显。各地承担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、网络平台以及热

线平台的法律服务人员很大一部分为社会招聘人员，政

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补贴标准未进行统一明确规定，

经费保障来源不一、长效支撑不稳定，从而限制了公共

法律服务人才资源供给。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构筑

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”已列入四川

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清单，全省涉外律师人才库和后

备人才库约110人，[4]不足以支撑高水平的涉外公共法律

服务。

构建高效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路径

新发展阶段，四川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应持续

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，不断提升专业性和规

范化，提供更高能级的服务供给，让人民群众更大程度

的共享公共法律服务成果。

（一）弥足短板领域，促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协调

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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